
新行业医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注册条件-注册各类公司

产品名称 新行业医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注册条件-
注册各类公司

公司名称 北京市神策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黄厂西路1号A1栋二层20396

联系电话 13910617541 13910617541

产品详情

医学研究院注册条件中医研究院注册流程

医学研究院注册费用医学研究院多少钱

收购医学研究院要多少钱

北京医学研究院注册条件北京中医研究院注册流程

想注册研究院，这个可以以个人独资企业或者有限合伙企业形式注册。要是注
册公司，公司名称就是XX研究院有限公司。

医学研究院公司经营范围：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健康管理、健康咨询、技术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技术培训；技术推广。

 

研究院的类型有哪几种？

1.中医/中医学/中医药；

2.医学/国际医学；



3.农业/生物科技/农业科技；

4.工程技术/应用技术；

5.教育科技；

6.文化院/书画院/交流中心；

公司现在资源：

北京华夏医德医学研究院（全新未开户未报到）

北京寿芝堂中医研究院（全新未开户未报到）

北京中智汇教育科技研究院（全新未开户未报到）

北京亚洲互联农业科学研究院（全新未开户未报到）

北京智囊工程技术研究院（全新未开户未报到）

北京XX企业管理研究院（地址可以免费使用2年，有银行没税控 范围带培训）
本公司资源都没有任何风险存在，有限公司多之又多，研究院是少之又少，有
喜欢的研究院的可以随时来联系。

医学研究院要求中医研究院价格

联系人：

联系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外SOHO西区16号楼2202

小编分享：注册有限公司的条件是什么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公司也越来越多。虽然现在的公司很多，但是设立、经营一个公
司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公司成立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不同类型得到公司条件不同，要按照规定来处理
，这其中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么 注册有限公司的条件是什么 呢?下面就让
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公司也越来越多。虽然现在的公司很多，但是设立

、经营一个公司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公司成立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不同类型得到公司条

件不同，要按照规定来处理，这其中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那么注册有限公司的条件是

什么呢?下面就让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有限公司的设立条件是什么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股东符合法定人数。

法定人数是指法定资格和所限人数两重含义。法定资格是指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

可以作为股东的资格。法定人数是《公司法》规定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公

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限定为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

授权部门可以单独投资设立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

2.股东出资达到法定资本的最低限额。

公司必须有充足的资金才能正常运营。股东没有出资，公司就不可能设立。股东出资总额

必须达到法定资本的最低限额。

3.股东共同制定章程。

制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是设立公司的重要环节，公司章程由全体出资者在自愿协商的基

础上制定，经全体出资者同意，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

4.有公司名称、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除其名称应符合企业法人名称的一般性规定外，还必须在公司名称中

标明“有限责任公司”或“有限公司”。

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机构的组成、产生、职权

等符合《公司法》规定的要求。公司的组织机构一般是指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

或股东会、执行董事、一至二名监事、经理。股东人数较多，公司规模较大的适用前者，



反之适用后者。

5.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

有限公司的设立条件是什么

二、设立有限公司的过程

1.申请名称预先核准

设立股份有限

公司，应当由全体发起人指

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名称预先核准。

申请名称预先核准，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体发起人签署的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

(二)发起人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

(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预先核准的公司名称保留期为6个月。预先核准的公司名称在保留期内，不得用于从事经

营活动，不得。

2.申请设立登记

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由董事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

以募集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应当于创立大会结束后30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

登记。

申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一)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设立登记申请书;

(二)董事会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



(三)公司章程;

(六)发起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

(七)载明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姓名、住所的文件以及有关委派、选举或者聘用的证明;

(八)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和身份证明;

(九)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十)公司住所证明;

(十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规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十二)以募集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还应当提交创立大会的会议记录以及依法设立的

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以募集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公行股票的，还应当提交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核准文件。

(十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必须报经批准的，还应当提

交有关批准文件。

3.发证

依法设立的公司，由公司登记机关发给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公司成立日期。公司凭公司登记机关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刻制印章，开立银行账户，申请纳税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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